
湖南工商大学课程考核命题制卷工作规定 

(修订稿） 

课程考核是教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既是对课程教学质量评

价以及对学生的学习状态测试的手段，又是对学校学风和教风的检查。

为了规范我校考试工作，保证考核质量，特制定以下课程考核命题制

卷工作规定： 

一、命题方式 

    任课教师、课程负责人、系（教研室）主任、院（部）教学副院

长（主任）和有关专家根据课程的特点、教学大纲要求和教学实施状

况，研究确定课程考试的方式。考试可选择闭卷、开卷或笔试、口试、

机试等方式。课程负责人在征求各任课教师意见基础上，确定命题方

式、命题范围和试题类型。根据需要，部分课程的命题，可组织命题

小组完成，或聘请校外专家命题，已建立试题库的可以采用题库随机

组题。采用非闭卷、非定时完成的课程考试方式以及要进行考试改革

的，须经院（部）领导批准后，在课程考核前提前三周报送教务处。 

    二、命题要求 

    1.课程考试命题须以教学大纲为依据，试题的覆盖面应包括课程

的主要内容（不低于 85%），重点考查学生对该课程的基本知识、基

本理论、基本技能（简称“三基”）的理解和掌握情况，考查学生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考题对启发学生创新思维和培养学生

创新能力的引导。 

    2.试题表达要清楚、完整、准确、简明，同一套试卷中，试题类

型应力求多样化，试题难易适当，分值分布要合理，尽可能使学生成

绩符合正态分布，同一试卷不得重复使用。不出偏题、怪题和学术上

尚有较大争议的试题。其中基础知识题、较难题、难题按 6：3：1的

比例掌握。 



    3.原则上每门课程的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试题难度和考查知识

点的广度要适当，试题题量应与考试时间相匹配。 

    4.所有课程的考试均需命题 2 套或 2 套以上（重修课程除外），

并注明 A 、B或 C卷等字样。每门课程的 A、B或 C等各套试题（卷）

的覆盖面、难易程度及题目份量应相当，且每套相同试题或相近试题

的重复率不超过 30%。命题教师在提交试题（卷）的同时，须同时提

交每套试题（卷）的标准答卷和评分标准。 

    5.若 2 个及以上自然班的学生按相同教学大纲开设的同一课程，

即使使用的教材有差异，课程所属教研室均应统一命题，统一组织考

试、集中阅卷或流水改卷。 

    6.开卷考试的课程，其考试试题应为综合性题目，重点考查学生

对本课程所要求掌握知识的应用能力。不得开卷考试试卷中考查名词

解释、简答等纯记忆类试题。开卷考试也应在规定时间、指定地点完

成，考试时间一般限定在 120分钟，必须明确指定学生可携带的参考

资料、书籍以及计算工具等。 

    7.采用论文形式考核的课程，学生撰写论文的题目应与老师提供

论文选题方向一致，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论文中都

应具备内容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必备要素。        

    8.采用计算机机试方式进行考核的课程，已有专门考试软件的，

在院（部）领导批准后，经系（教研室）和教务处验收合格后方可实

行；没有专门考试软件的，应由系（教研室）组织命题，一次性命出

题型相同、难易相当的平行试卷 4套以上，试题题量要适中，一般按

中等水平考生 60分钟考试命题，考试时由学生随机抽取。 

9.规范填写命题袋。命题时试题（卷）及命题袋上应使用统一、

规范的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要与教学计划上所列课程名称相符，不得

使用简称及其它称谓；对试题（卷）的适用专业、班级、层次、考核

方式等要真实填写，并由命题人和审核人（教研室主任或院[部]领导）



签名。考试时允许学生携带的考试工具及考试用品，务必在命题袋上

予以明确注明。如果没有明确注明的名目，监（主）考人员应视为不

允许学生携带。 

    10.教师命题应使用统一的试卷纸和试卷格式，题目原则上应使

用计算机排版、打印，特殊情况采用手写的试题和试卷，必须使用规

范汉字，不能用繁体字和简化字(特殊要求者除外)，必须使用钢笔字

或签字笔用正楷字工整书写。 

    三、命题程序 

    1.命题。试题（卷）应由课程负责人、系（教研室）主任或由院

（部）教学副院长（主任）委派熟悉该门课程教学内容的教师或校内

外专家根据教学大纲和具体的命题要求命题，同时命出 2套或 2套以

上难度、题量相当的试题，并提供相应的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 

    2.审题。课程组、系（教研室）按试题（卷）与教学大纲要求的

达成度、试卷的题量、难度、题型、分值分布等对试题(卷)进行审阅，

然后报院（部）教学副院长（主任）审定。 

    课程组、系（教研室）审题或院（部）领导在审批过程中，若发

现试题覆盖面、难易程度或题量大小不当，2套或 2套以上试题中的

相同试题重复率超过 30%；试题(卷)未按标准制作，无标准答案和评

分标准，只有一套试题(卷)等情况之一者，须返回重新命题或完善。 

    3.制作样卷。经审核、批准的试题(卷)须由命题教师按照湖南工

商大学标准试卷模式，采用 A4纸、4号宋体字打印制作样卷(A、B卷

各 1 份)。要求图表准确，无漏页和漏项。标准答案及评分标准用纸

使用 A4 纸，文字采用 4 号宋体字，统一使用标准简体字（特殊要求

的课程除外）。标准答案及评分标准不必抄题，但必须标明大小题号

和大题分、小题分；主观性试题的评分标准应由各要点采分点和综合

评分标准组成。 



4.填写命题袋。命题教师将样卷制作完成并检查无误后装入“湖

南工商大学课程考核试卷专用袋”，并完整填写袋上各项目，然后交

系（教研室）主任签字认可，再交各院（部）教务干事。    

5.抽题。教务处从命题袋内随机抽取一套试题作为考核试题或补

考试卷，并于考核前在教务处指定场所统一印制。 

6.质量控制。试题（卷）质量由系（教研室）负责，院（部）须

对所属课程试题（卷）的质量、水平全面把关。教务处、教学评估中

心将课程考试前组织校内外专家、督导对各科试卷进行抽查，对其难

易程度、科学性、合理性进行评估。 

四、试卷印制 

1.考试期间教务处设立制卷小组，负责试卷的接收、印制、装订、

密封和分发工作。其中教务处负责校管课程制卷、装订等工作；各院

（部）教务干事负责本院（部）的院管课程试卷的制卷、装订等工作，

教务处负责审批、协调和调度。 

2.制卷工作人员要有明确的职责和保密纪律。并由专人交接、保

管和印刷试卷，无关人员不得接触此项工作，试卷印制过程中，非工

作人员必须回避。 

3.根据试卷保密的相关规定，严禁在联网电脑上进行试卷的编制、

打印工作，试卷在考前必须严格保密，相关人员不得泄露考试内容。

如发生泄漏试题情况，应及时报告教务处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按

规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理。 

4.试卷印刷的底版、废页等有关材料应及时销毁，试卷样卷应当

统一存档，妥善放置于保密柜中。 

5.试卷印制分装完毕后应密封保存于保密柜中，由专人负责保管，

交接试卷时要有明确文字记录和签字手续。 

五、试卷管理 



1.试题（卷）属绝密文件，命题教师和接触试题的工作人员不得

以任何方式泄漏试题或试卷内容。试题(卷)发生泄漏或变相泄漏情况，

教务处、各院（部)及其教研室要迅速、果断采取措施，确保学生考

试的正常进行。同时，应对产生泄漏的原因进行排查，明确责任人，

并按有关规定提请学校追究其相应的责任。 

    2.教务处、各院（部）主管教学的领导应对评阅过的试卷进行抽

查，以便了解有关课程教与学的情况以及教师评阅试卷情况。 

3.评阅后的考卷不发给学生，由阅卷组长或阅卷教师在规定的时

间内（课程考试完毕后三天之内）直接交课程所在院（部）教务干事

存档。考卷封存保管期限不少于 6年，保存期限超过 6年的试卷，统

一集中销毁。 

本规定各条款必须严格执行，凡是不按照本工作规范执行的，将

给予通报批评；构成教学差错或教学事故的，严格按照《湖南工商大

学教学事故、教学差错认定与处理规定》处理。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学校文件如与本规定不符的，则

按本规定执行。本规定如与上级文件不符的，则按上级文件执行。由

教务处负责解释。 

                                      

  

        教务处 

                                    二 O 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